中共湖州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
湖师院党发〔2017〕50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干部读博 访学等

离职学习的有关规定》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附属医院党委：

《关于干部读博、访学等离职学习的有关规定》已经校党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行。
中共湖州师范学院委员会

2017年11月21日

关于干部读博、访学等离职学习的有关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干部学习进修工作，结合学校实际工作需要，对中层、科级干部读博、访学等离职学习进修时间1年以上的作如下规定。

1．学校支持中层干部、科级干部赴国内外高水平院校读博和访学等，提升学历学位层次，提高管理能力和学术水平。录取为博士生的党政管理干部，本人可申请转为教师岗位。

2．严格执行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（中发〔2014〕3号）第十一章第五十七条（四）“非组织选派，离职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应当免去现职”的规定。

3．学习深造期满回校，组织上根据需要安排相应岗位，任职时间累计计算。
湖州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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